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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慧记者章韵多伦多报

道）二零一一年五月二十二日，

在法轮大法弘传十九周年之

际，一千多名法轮功学员及支

持者在加拿大安河议会大楼前

举行大型集会游行，庆祝法轮

大法弘传世界。加拿大自然资

源部部长欧利弗等政要到场祝

贺。 

集会主持人契普卡说，十

九年前，李洪志先生将宇宙大

法传给世人，今天，世界各地

的人们都在表达对“真、善、

忍”的颂赞。世人也被法轮功

学员持续十二年和平理智讲真

相，反迫害的行动所感动，并

以各种方式支持法轮功学员。 

欧利弗是来自多伦多市唯

一的联邦部长，获任命联邦自

然资源部长后，他参与的第一

次公众活动，就是庆祝法轮大

法弘传的集会。他代表加拿大

政府，问候全世界所有的法轮

功学员。他说：“很高兴与你们

一起庆祝法轮大法，以及其精

深的法理‘真、善、忍’，使修

炼人获得精神的升华及身体健

康。”他说，“我为加拿大欢迎

你们感到自豪，我感谢你们以

你们的文化、传统及所学，丰富了我们的国家。

加拿大得益于李洪志先生的教导。” 

 欧利弗说他四年前开始认识法轮功学员，

对法轮功学员所实践的‘善’，对‘真’的追求，

以及平和的生活方式印象深刻，“这也反映出我

们在加拿大想要达到的最美好的东西。所以，他

们对加拿大社会的贡献是非常的积极。”  

 联邦参议员蒂尼诺是法轮功支持者。他说：

“你们持续了这么多年的努力，过程中所展现出

的勇气，是使我们的国家伟大

的因素之一。”  

中国人权网主席、大赦国

际成员柯莱克说：“我不是法轮

功学员，但我亲身经历了法轮

功学员照亮世界的事迹，”他

说，中共迫害法轮功，把上亿

人当成它的最大敌人。这无疑

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下午一点开始了游行。一

百多人组成的天国乐团在前面

做开路先锋。队伍经过唐人街，

观众夹道欢迎。  

从青岛到多伦多近十年的

王女士和以色列籍丈夫，抱着

几个月大的女儿在观看游行。

她说很认同法轮功，就是不明

白中共为什么要迫害他们，“难

道做一个好人也有罪吗？！很

高兴今天看到这么壮观的队

伍，我们全家都很高兴。”  

来自美国纽约的观众 Dan

对着队伍竖起拇指并欢呼“法

轮大法好！”，他说：“我了解法

轮功，也知道他们在中国是受

迫害的。迫害信仰“真、善、

忍”的人，天地不容。我支持

他们争取人权的正义活动。” 

◇ 

图：逾千人大游行，各族裔观众夹道欢迎。 

● 法轮功教人向善  法轮功也

称法轮大法，1992 年由李洪志先生

在中国开始弘传的一门佛家上乘修

炼大法，以“真、善、忍”为根本指

导，包括五套缓慢优美的动作。法轮

功要求修炼人从做好人做起，不断地

提高道德水准，对稳定社会，提高精

神文明起到了不可估量的正面作用。 
● 法轮功使人健康  1998 年 9

月国家体总抽样调查法轮功修炼者

12553 人，疾病痊愈和基本康复率为

77.5%，加上好转者人数 20.4%，祛

病健身有效率高达 97.9%。平均每人

每年节约医药费 1700 多元，每年共

节约医药费 2100 多万元。 
● 法轮功福益社会  1998 年，

以乔石为首的部份人大离退休老干

部对法轮功进行了数月的详细调查，

得出“法轮功于国于民有百利而无一

害”的结论，并向中共中央政治局提

交了调查报告。 
● 法轮大法弘传世界  法轮功

已弘传世界 100 多个国家和地区，深

受各民族人民的尊崇与珍爱，已获得

各国政府褒奖、支持议案信函达 3000
多项。法轮功的主要书籍《转法轮》

被翻译成 30 多种语言文字，在全世

界出版发行，并可从互联网上免费下

载。 
一九九

九年七月二

十日，中共

江泽民集团

发动了对法

轮功的全面

迫害，引发

全球法轮功

学 员 反 迫

害、讲真相

活动。 
 

图为中共迫害前，大陆媒体的公正
报道——《老少皆炼法轮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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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个居委会人员均接到参加旁听的

通知。高铭霞的亲属中只有母亲和女

儿被允许入内旁听。 

当两名律师从外地赶来时，法院

先是以高铭霞还未到达为由拖延时

间，接着又要求律师出示当地司法局

证明并说已经提前告知了，律师要求

提供该规定的书面法律依据，法院人

员无法做出解释却态度蛮横。经过协

商两名律师只有一名可以进入，但法

院又要求对律师进行所谓的安全检

查，搜身之后又无理的要求扣留手

表、手机等，为顺利进庭辩护，律师

勉强同意了，但做贼心虚的法院仍不

罢休，又要扣留律师的手提电脑，因

为相关文件及辩护词均在电脑中，一

旦扣留则无法工作，律师坚决拒绝并

提出抗议，此时法庭里面的非法庭审

已经迫不及待的开始了。  

因为法院的百般刁难和非法阻

挠，律师不得不打 110 报警，然而

110 和法院沆瀣一气。僵持多时后，

律师愤然离庭以示抗议。  

这场闹剧在法庭内外同时上演，

所谓法官刁正文等不及律师到场就

宣布开庭，高铭霞多次要求让自己的

辩护人到场，否则不予回答，刁正文

说这不是他的事，他只负责开庭。高

铭霞对青岛李沧区“六一零”及公、

检、法构陷的全部否认，并要求所谓

的证人到场，法官无言以对。 

法官宣布休庭后，高铭霞转过身

来，想看一看已经近一年未见面的女

儿，五、六个恶警拽着她的手脚和头

部，当众拖了出去。女儿不禁痛哭失

声，她愤怒地质问恶警：“这是我的

妈妈，一年没有见面了，看一看怎么

了！你们还有没有人性！”  

许多被安排参加旁听的听众也

对中共邪党如此迫害好人的手段摇

头叹息，无法理喻。一场所谓的审判

闹剧结束之后，李沧区伪法院通知律

师五月二十六日下午两点再次开庭。

在此正告那些至今还在死心塌

地紧跟邪党迫害善良民众的警察们:

中共迫害法轮功是违法的。法轮功修

炼人的所作所为没有一条是违反国

家《宪法》、《刑法》的。天网恢恢、

疏而不漏，     （转下页）  

（明慧网通讯员山东报道）青岛

法轮功学员高铭霞女士，今年四十五

岁，家住青岛市李沧区中崂路 1034

号楼 2 单元 202 户，原在城阳区技术

监督局工作。一九九九年三月开始修

炼法轮功。她从小体质较弱，经常感

冒，患有顽固性头疼。修炼法轮功后，

身心健康，严格按“真善忍”标准要

求自己，原工作单位同事和邻居们都

夸她是个乐于助人的善良人。  

在中共江泽民集团一九九九年

七月二十日公开迫害法轮功后，高铭

霞女士曾经二次被非法劳教，遭受了

惨无人道的酷刑折磨。二零零七年三

月三十日被迫流离失所一段时间。二

零一零年七月十一日晚七点多，李村

派出所恶警岳峰带领几名警察在高

铭霞家的楼下蹲坑，将外出回家的高

铭霞再次绑架。 

高铭霞女士被非法关押近一年

后，二零一一年五月二十六日被肆意

践踏法律的青岛“六一零”（中共专

门迫害法轮功的非法组织）与青岛

公、检、法密谋非法判刑五年。只因

坚持真善忍信仰，惨遭多次迫害的高

铭霞女士再陷冤狱。  

开庭迫害 搜身三遍 阻止家人旁听 

在五月二十六日的非法开庭上，

李沧区伪法官宣读所谓的判决书时，

高铭霞当即指出，自己修炼做好人没

有错，是青岛公检法和罪恶的“六一

零”共同弄虚作假，诬陷好人，他们

才是真正的罪人。高铭霞几次想回头

看一看母亲和女儿，都被恶警粗暴的

扭回去按在凳子上。当法官宣布荒唐

的五年判决时，高铭霞高喊不服判

决，当庭提出控告要求。  

所谓的“法官”刁正文一宣布休

庭即匆匆想溜走，高铭霞的母亲拽住

他要判决书，刁正文说判决书不能给

你。高铭霞的家属们纷纷围上来据理

力争，刁正文慌乱之下口不择言说：

判决书不能给未成年人。  

高母气愤的说：你们怎么睁眼说

瞎话哪，我都七十多岁了，怎么还是

未成年人。你们处处造假，迫害好人，

是你们自己心虚。刁又狡辩称判决书

只能给当事人，还说这是新规定。高

母向他索要法律依据，被几个警察强

行拖出法

庭。  

五 月

二十六日

下午，夏庄

社区居委

会被安排

到场监视

高铭霞的

家属，做无

罪辩护的

律师律师

则被特意安排的警察寸步不离的跟

踪着，甚至连上厕所也有人监视。

二点三十分，社区居委会的人先

拿到旁听证进去了，而高铭霞的家属

和律师却没有旁听证无法入内，向工

作人员询问，他们很不耐烦的让在外

面等消息，并且说只能发放 3 张旁听

证。因为一年没有见到亲人了，所以

家属们强烈要求都能进庭，但却被警

察蛮横拒绝，声称这是规定，但却提

供不出书面的法律依据，还强词夺理

说他说的就是法律条文。  

一直拖延到下午三时才开始进

行所谓的安检，警察还凶恶的呵斥高

铭霞的律师说：不让你背包，怎么还

背着包来！律师回答这是自己出行时

随身带的。高铭霞的家属和律师都被

恶警们搜遍了全身，裤脚、鞋子甚至

是钱包里的人民币都被摸了个遍，每

个人至少搜查了三遍才允许进庭旁

听。最高法院规定律师和检察官都应

免检，这样的安检本身即是非法的，

是对律师人格的侮辱。  

居委会和警察要求家属们必须

对号入座，并且不准坐在一起，左右

都被安排好的人员包夹。  

目前，高铭霞的家属已经决定继

续上诉，并对青岛“六一零”、公、

检、法系统的非法行为进行控告。 

五月九日李沧区伪法院卑鄙刁

难正义律师镜头回放：  

二零一一年五月九日上午九时，

李沧区法院在青岛第三看守所刑庭

对高铭霞女士进行非法庭审，看守所

外几百米的马路两旁，警察和便衣多

达二百人。高铭霞的家人之前一直未

接到法院非法庭审的通知，而李沧区

青岛高铭霞女士被法院非法判刑五年 

高铭霞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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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前页）“善恶有报”这是千古不

变的真理。中共邪党迫害善良，践踏

人权，泯灭人性和良知，违民意，必

遭天惩。所有参与迫害法轮功学员的

恶人都罪责难逃。  

善恶必报是天理 

善恶有报，害人害己。陷害高铭

霞的孙书琪已患脑血栓，妻子双目失

明，生活不能自理；参与迫害高铭霞

的恶人胡崇芳已得癌症、脑血栓，一

只眼睛失明，只能拄拐杖行走。  

高铭霞遭迫害经历简述:  

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日，中共江

泽民集团公开迫害法轮功后，高铭霞

曾经二次被非法劳教。二零零三年十

一月被非法关押在淄博王村劳教所

后，长期遭残酷迫害，多次被关禁闭

室，恶警将高铭霞的手拉成一字状，

捆绑成一高一低拉紧，整整四天四

夜。两次被长时间吊在窗户铁棱子

上，直到现在胳膊手腕处还有明显的

被捆绑迫害留下的几道伤痕。曾连续

十七天不让睡觉，强迫长期坐小凳

子，不让吃喝、不让洗漱、不让大小

便，几个月都不让换洗衣服，一直迫

害到她被非法劳教期满。  

◎ 被非法劳教遭酷刑折磨 

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日，中共江

泽民集团公开迫害法轮功后，高铭霞

曾经二次被非法劳教。二零零三年十

一月被非法关押在淄博王村劳教所

后，长期遭残酷迫害，多次被关禁闭

室，恶警将高铭霞的手拉成一字状，

捆绑成一高一低拉紧，整整四天四

夜。两次被长时间吊在窗户铁棱子

上，直到现在胳膊手腕处还有明显的

被捆绑迫害留下的几道伤痕。曾连续

十七天不让睡觉，强迫长期坐小凳

子，不让吃喝、不让洗漱、不让大小

便，几个月都不让换洗衣服，一直迫

害到她被非法劳教期满。  

◎ 遭恶告被迫流离失所 

二零零七年大年初三，高铭霞到

邻居孙书琪家拜年，顺便给他们一家

人讲了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并告诉

他们记住“法轮大法好”，被孙书琪

及楼长胡崇芳恶告。二零零七年三月

三十日，李沧东山社区居委会恶人金

伟红（女，三十多岁）骗开高铭霞的

家门，伙同多名警察闯入家中，在李

沧湘潭路派出所恶警邵月（现为李沧

公安分局反邪教科人员）的指挥下，

众恶徒翻箱倒柜，抢劫财务，并将高

铭霞绑架到李村派出所。后高铭霞智

慧走脱，被迫流离失所，有家不能回。

从此，李村派出所片警王建元及

“六一零”恶人刘湘迁、李沧分局赵

某，不断上门骚扰、诱骗家属。  

◎ 再次被恶警无辜绑架 

二零一零年七月十一日晚七点

多，李村派出所恶警岳峰带领几名警

察在高铭霞家的楼下蹲坑，将外出回

家的高铭霞再次绑架。  

高铭霞的家人知道她被绑架的

消息后，急忙去李村派出所找刘湘

迁、岳峰，要他们放人。问他们为什

么无故绑架高铭霞？说高已被刑事

拘留三十天，并出具了有东山社区居

委会盖章、主任签字的拘留证。  

高铭霞的丈夫到居委会质问金

伟红：为什么和警察勾结在一起，专

门干迫害好人的事？二零零七年你

就伙同警察骗开门绑架高铭霞，这次

你又私自盖章签字，参与非法拘留迫

害高铭霞。  

第二天，李村派出所的两名警察

到高铭霞家，传唤高铭霞的丈夫到派

出所，说居委会金伟红已报警，恶告

高的丈夫要挟大闹居委会，扰乱社会

秩序，叫他到派出所接受处理。因高

的丈夫不在家，他们就叫高的母亲接

收传唤证并签字，结果被高的母亲严

厉拒绝。第二天，高的丈夫到派出所，

义正辞严地说：我是去居委会问她，

为什么一次次勾结恶人迫害高铭霞，

告诉她以后不要再干迫害好人的事，

怎么就成了扰乱社会秩序了？  

◎ 公、检、法构陷好人 

二零一零年八月九日下午，岳峰

打电话通知高的丈夫：明天到派出所

一趟。第二天，家属到派出所，岳峰

给了家属一份青岛市公安局的逮捕

证，并说高的案子已经转到了李沧检

察院。 此后，高铭霞的家属多次找

李沧检察院讼诉科、李沧分局、李村

公安局等，这些部门互相推诿，不给

明确答复。二零一一年二月十四日，

此案被移交李沧法院。  

◎ 恶人阻止未能见离世丈夫一面

二零一一年过年期间，高铭霞的

丈夫多日奔波，身体出现异常。二月

底，家人去东山居委会及李沧公安分

局，要求放高铭霞回家照顾丈夫。他

们却百般刁难，称只有高铭霞放弃修

炼，方可考虑放人。二零一一年年后，

高铭霞的丈夫身体每况愈下，于三月

八日晚十时左右，带着对九个月未曾

见面的妻子的万般牵挂离开了人世。

三月九日，高铭霞的家人从社区居委

会、派出所开始，一层一层向上找，

希望让高铭霞见其夫最后一面。但因

李沧区“六一零”、恶警的阻挠，高

铭霞最终也见丈夫最后一面。 

 

图：多次助纣为虐，执法犯法，用法律名义非法判刑陷害善良无辜法轮
功学员，制造冤狱的青岛市李沧区检察院（左图）、李沧区法院（右图）。

“六一零办公室”简称“六一
零”，是中共邪党为迫害法轮功而
专门成立的凌驾于法律之上的恐怖
特权组织，它对打压迫害法轮功持
有特权。“六一零”类似于纳粹的
盖世太保，就象当年的“中央文革
小组”。  

青岛、李沧区公安“六一零”是
迫害高铭霞的主要凶手。从实施绑
架到构陷证据以及操控李沧区检察
院、法院用法律的名义诬陷高铭霞
等等，都是“六一零”一手操作的。

李沧区东山社区居委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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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内心的喊就不疼了。因为疼痛得厉

害，他在病床上翻过来翻过去的直

叫，他用很微弱的、断断续续的说：

只要不疼喊什么都行。我大声反复的

说：要喊“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

发自内心的喊就会不痛了。 

一会的功夫疼痛减轻了的他不

太折腾了，就和我说：你们那个小册

子，还有真相传单放在我家门上我一

次不落的都看，真好呵！听到这句话、

我内心很是欣慰。我们大法弟子做的

真相资料没有白做呵。这时他静下了

【明慧网】五月二十九日上午十

点左右，我去我市某医院去探望因肠

梗堵而住院的弟弟。  

我刚走进病房，弟弟对我弟媳

说：和医生说一下，让那个病人住别

的房间吧，他叫喊的我实在受不了。

弟媳说：同屋病人得的是肾结石、疼

的满床打滚喊叫。 

我马上说：做人不能光顾自己，

要有善心，咱们换位思考一下、想想

别人，你这是借了法轮功的光了，要

不你的疼痛比他好不到哪去。  

这时病人在男医生的搀扶下走

进病房倒在床上疼痛使他打滚的喊

叫，一个大男人让病折磨成这样，我

心里顿时很难过，我说：他家人呢？

弟媳说：儿子在外地，老伴在家看孙

子，入院手续都是医生和护士帮的

忙。看着病人的痛苦、我急在心里。 

我走到那个病人床前问他多大

岁数了，他说五十八了，我说：没比

我大几岁，你看我修炼法轮功已经十

几年了，没吃过一片药身体特别好，

快喊“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发

很多，我问他，你看了不少法轮功真

相资料，三退（退党、团、队）你知

道吧？他说：我们单位当官的曾经找

过我谈入党的事，我就是不入。并说

团、队没入过。我说那你就记着法轮

大法好吧！这时他打起了鼾声。  

片刻，医生拿着输液来了，他坐

起来对医生说：奇了怪了，我现在一

点都不疼了，跟好人一样，还用打吊

瓶吗？医生说：已开了六瓶输液先打

两瓶观察观察，你那个结石是 0.6 毫

米，止痛药放这了，不疼就别吃了。

医生走后他说：自己活那么大从来没

有吃过药打过针，每年单位检查身体

没发现过什么病，今天吃早饭时、突

发疼痛，自己打出租车上五厂医院，

人家看我疼这样没敢收，才打车到这

来，下车走不了路，是司机送上来的。

这一上午把我折腾的，唉！人啥都不

是呵。随后他又听了我讲的真相。 

这个发生在医院里真实的故事，

再次证实了法轮大法的神奇。诚信法

轮大法好、真善忍好，遇难呈祥。

 （文／大庆大法弟子） ◇ 

 

发生在医院的故事

《九评共产党》一书真实深刻揭露了中共谎言和暴政，已在中国促成一
项史无前例的强大的退出中共恶党的精神觉醒运动，到 2011 年 6 月 7 日已
有超过 9636 万中国民众在海外大纪元网站声明“三退”（退出中共党、团、
队）。其中包括中共党政军高层内的党员。自从《九评共产党》一书于 2004
年 11 月出版以后，“三退保平安”的信息已深入到中国大陆的各个角落，上
至高官，下至平民百姓。很多人在自己明白真相后即自发的传《九评》、促
“三退”。“三退”是为了顺应天意保全性命。善良的青岛朋友，愿您也能早
日作出正确的选择。

十多年来，中共采用“名誉上搞

臭、经济上截断、肉体上消灭”，“打

死算自杀”等灭绝政策迫害法轮功

学员。很多人被中共欺骗，误以为法

轮功违法了，因而很多参与迫害者跟

随中共江氏集团，有恃无恐。其实，

按现行的中国法律，修炼法轮功都是

合法的，而迫害法轮功才真正的是在

犯罪。 

一、信仰自由是公民基本权利 

《宪法》规定：“公民有宗教信

仰自由的权利。”“公民有言论、出

版、集会、结社、游行和示威的自

由。”“任何国家机关、社会团体和

个人不得强制公民信仰宗教或者不

信仰宗教，不得歧视信仰宗教的公民

和不信仰宗教的公民”。可见，法轮

功学员不论是对“真、善、忍”的信

仰，还是上访、或讲法轮功真相都是

合法的。 

二、中共没有任何一部现行法律

规定法轮功违法 

首先要明确一个基本的法律理

念——“法无明文不为罪”，就是

说：法律没有明文规定是犯罪的行为

都是合法的。翻遍中国的“基本法

律”和“其它法律”，没有找到一部

法律规定法轮功违法，没有任何一部

法律认定法轮功是“X 教”。目前越

来越多的律师和法官，也都逐渐认清

了这一点。实际上，中共在迫害法轮

功的过程中一直在“以权代法”，根

本就没讲过什么法律。 

三、江泽民的讲话和中共媒体报

导没有法律效力 

说法轮功是“X 教”，是江泽民

接受法国记者采访时随口说的，而后

《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法轮功是

X 教》的评论员文章。江泽民的讲话

属于个人言论，不是法律。《人民日

报》评论员文章更没有法律效力了，

更不能据此而定罪。 

出现“法轮功是 X 教组织”字

样的是“两高”各自下发的《内部通

知》，但内部通知不具有法律效力。

2005 年 4 月 9 日《公安部（通知）》

公通字（2005）39 号文件中指出：

到目前为止，共认定和明确的邪教组

织有 14 种，里面没有法轮功。（在百

度或其它网站中输入“公安部认定

的邪教组织”就可查到这个名单）

综上所述，中共江泽民集团迫害

法轮功，违反了中国的法律，事实上

也违反了国际法，这些罪行必将受到

追究。 


